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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  

 
 
目的  
 
  本文件旨在綜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就學校

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推行情況進行商議的過程。  
 
 
背景  
 
2.  1991年，當時的教育署 (下稱 "教署 ")推出學校管理新措施計

劃。在此計劃下，學校須進行自評，並每年在校務報告匯報學校的表

現。在校務報告內的表現數據可作為參考的基礎，讓學校鑒別可供持

續發展之處及制訂工作計劃，以改善學校。1997年 9月，教署引入質素

保證架構，以推動學校自我完善和加強問責。質素保證架構包含外檢

和自評兩個部分：外檢為質素保證視學，自評則由學校自我評估工作

表現。  
 
3.  2000年，全港學校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在這制度下，學校獲

下放更多權責，並在運作及資源管理方面享有更大的彈性及自主權。

學校須設立正式程序，以釐定學校目標和評估達致這些目標的進度，

並須擬備文件，包括學校概覽、周年發展計劃書及周年報告，讓家長

及當時的教育統籌局 (於 2007年 7月 1日改組為教育局 )知悉。  
 
4.  教育局由 2003-2004學年開始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該架

構包括兩項主要環節，分別是學校自我評估 (下稱 "自評 ")及校外評核

(下稱 "外評 ")。自評以策略性規劃的方式進行，並包括周年工作計劃及

工作表現報告。教育局為學校提供了一套通用的學校表現評量及標準

的學校持份者問卷，作自評之用。學校表現評量涵蓋 4個範疇的表現，

即管理與組織、學與教、學生支援及校風，以及學生表現。  
 
5.  教育局每 4年進行一次外評，目的是核實所有公營學校的自評

結果。若教育局透過進行外評而將某所學校識別為表現較遜的學校，

該局會密切監察該校的表現。若該校未能達致既定的改善目標，教育

局將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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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局於 2004年委聘劍橋大學的 John MacBeath教授進行 "校
外評核對香港學校透過自評促進改善的效能研究 "(下稱 "效能研究 ")，
以評估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推行情況。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7.  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4月 28日、 2004年 12月 13日及 2007年
6月 11日的會議上，討論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推行情況。委員提出的

關注事項載於下文各段。  
 
學校的工作量  
 
8.  委員關注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所產生的工作量。他們指

出，過去數年來，為應付當局實施的多項教育改革措施，教師已承受

極大的工作壓力。委員請當局提供資料，闡述教育局在減輕學校工作

量方面所採取的措施，以促進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推行。  
 
9.  政府當局明白到，學校對數據管理的概念及實證為本的評核

工作都頗為陌生。教育局制訂了一套指引，並將學校計劃及報告樣本

上載於教育局的網站，供學校參考。由於學校在準備外評時，往往傾

向作出過多準備和擬備過多文件，政府當局曾於 2004年 6月檢討進行外

評的策略，並將 2004-2005年度的外評延遲至 2005年 1月展開，以便修訂

學校發展與問責的措施。當局亦推行多項措施，以放寬匯報學校表現

評量的要求，以及加深學校對數據運用的瞭解和建立數據運用的文

化，以助學校改善及發展。政府當局根據運作經驗，於 2005年 7月大幅

修訂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實施細則。修訂事項包括學校只須為外評

擬備 3份文件 (即按 14個表現指標範圍編寫的學校自我評估報告、學校表

現評量及持份者問卷調查結果 )，以及學校自我評估報告的篇幅不得多

於 20頁。  
 
學校數據的透明度  
 
10.  在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學校須把周年計劃和報告上載於

學校網站，並向學校的校董會及主要持份者 (包括家長及教師 )公布學校

表現評量的資料。委員察悉，表現優異的學校當然可隨時向外公布成

績。然而，表現不太理想的學校或擬將有關學校表現評量的資料保密。

委員關注到，教育局如何監察學校發放表現評量資料的情況。  
 
11.  政府當局解釋，在收生人數不斷下降的情況下，部分學校對

增加透明度表示關注；為解決這個問題，當局已放寬首階段學校發展

與問責的要求。自 2004年 6月起，學校在上載到學校網頁的 2003-2004
學年及 2004-2005學年的校務報告內，無須加入學校表現評量的資料。

學校只須向校董會和主要持份者匯報約 10項學校表現評量的資料，直

至 2004-2005學年為止。由於學校發展與問責的主旨，是讓家長及學校

其他主要持份者得悉學校表現評量的資料，並瞭解學校的優點及可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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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處，教育局會繼續鼓勵學校公布其學校表現評量資料，以提高

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及問責性。為免不必要地公布學校表現評量的資

料，教育局會在使用學校表現評量資料方面與學校訂立協議，以便學

校有所依循。此外，由於部分學校關注到傳媒可能會選擇性報道外評

報告的內容而令校譽受損，政府當局已由 2005年 7月起停止把外評報告

上載至教育局網站。  
 
評估學校表現  
 
12.  委員關注到，以學校表現評量作為評核學校表現改進程度的

依據，是否客觀及貫徹一致，因為學校在自我評估時可以訂定不同水

平的表現目標。  
 
13.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分別於 2002年及 2004年向學校發出一整

套學校表現指標及有關學校表現評量的參考數據。當學校的資料數據

達到相當足夠的程度時，應可透過訂定基準的過程，為不同水平的成

效及學校表現成績提供一套較為客觀而貫徹一致的標準。學校的周年

計劃及工作表現報告會由外評隊伍核實。  
 
14.  有委員詢問，學校可否加入其他學校表現評量 (例如參與社會

服務 )，作自我評估之用。政府當局認為，當局的策略是逐步發展學校

表現評量，使之成為一個通用平台，均衡評估學校在 4個範疇 (詳載於上

文第 4段 )的表現。教育局的目標是建立學校表現評量的全港常模，在評

估學校表現時作為參考及比較。  
 
效能研究的結果  
 
15.  根據效能研究的結果，教師普遍對外評過程感到滿意，認為

有關過程既公開又具透明度。大部分教師認同學校表現評量和持份者

問卷調查對學校自評有幫助。有實據顯示，在課堂教學方面，現時教

師對於同工就其教學所給予的評價持更開放的態度，能有效促進同工

互信，以及專業交流和砥礪的文化。校長也持更開放的態度，願意就

其領導和管理聽取教職員的意見。  
 
16.  委員質疑效能研究結果的可靠性。部分委員認為，研究結果

並不反映學校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學校因當局倉卒推行自評和外評而

承受沉重的工作量及壓力。委員並關注到，推行自評和外評能否為主

要持份者 (包括校長、教師、家長及學生 )帶來效能研究所展示的效益。 
 
17.  政府當局承認，收集數據和擬備文件帶來了額外的工作量，

而當局在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初段曾在外評報告中給予表現評

級，亦造成壓力。過去數年來，教育局和學校協力攜手，盡量減少不

必要的文件工作，教師現已較接受自評和外評。  
 
18.  MacBeath教授解釋，效能研究涵蓋從 35 000名教師收集所得

的數據，而收集數據的形式包括問卷調查、個案研究、觀察和小組會

談。就這些數據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學校一般是支持自評和外評的。



 4  
 

自 2003年推行自評和外評以來，學校越來越見到自評和外評的好處。

很多教師在作出回應時表示，自評和外評有助提升學校學與教的質

素 ， 並 認 為 他 們 本 身 以 至 其 學 生 的 教 學 與 學 習 成 效 都 有 所 提 升 。

MacBeath教授認為，在自評過程中，學生與教師之間的對話和互動，

有助促進學校的學與教工作。在學校內持續評估學與教的表現，有助

提升學校教育的質素，最終會在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中反映出來。  
 
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第二個周期  
 
19.  對於應否由 2008-2009學年起展開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第二

個周期，委員意見紛紜。有意見認為，由於學校課程與考試及評核制

度均須作出不少改動，以配合即將推行的高中學制改革，政府當局應

諮詢主要持份者，並檢討是否有需要推行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第二個

周期。然而，亦有意見認為，有需要在教學專業中建立以學校數據為

依據的客觀自評文化，以促進教育的長遠發展。為此，政府當局應制

訂措施，以促進學校文化作出所需變革，並應為學校及教師提供足夠

的支援。  
 
20.  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為方便推展第二個周期的外評，教育

局一直就減少學校表現指標和學校表現評量，以及如何簡化收集數據

和擬備及提交文件的程序，諮詢各主要持份者，包括學校議會及辦學

團體。教育局會舉辦簡介會，為教師做好接受外評的準備，以及消除

教師對外評的焦慮及印象中的壓力。此外，教育局會為學校策劃及推

行所需的支援措施，利用外界觀察所得，收集對表現改善的回饋意見、

消除對外評目的和擬備文件及收集數據的程序的混淆觀念，以及改善

外評的時間、優先次序及程序管理。  
 
21.  MacBeath教授認為，由於教師須應付因推行自評和外評所帶

來的轉變，他們感到焦慮和壓力，是自然現象。從質素保證或視學轉

變為自評輔以外評的過程中，學校和整個教育制度都難免要作出調

適。與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在推行初段，一些支持學校發展與問責

架構的學校會率先引入自評和接受外評，亦有一些對這個架構感抗拒

的學校會在後期才加入。根據效能研究的結果，學校已產生了進行自

我評估的動力，若現在終止這個程序，便會頓失這股動力，這做法實

在極為不智。   
 
 
有關文件  
 
22.  立法會網頁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2月 25日  



 
附錄  

 
有關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28.4.2003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11.6.2003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4頁 (質詢 ) 
 

《 2002年教育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  
 

3.3.2004 CB(2)1549/03-04(01) 
 

教育事務委員會  13.12.2004 
(議程項目V)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9.3.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71至 73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1.6.2007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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